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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素 玲  0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吳 靜 芬  0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芯 如  03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給 付 加 班 費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11  04

        年 1月 6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10年 度 勞 上  05

        更 一 字 第 7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7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駁 回 上 訴 人 其 餘 上 訴 ， 及 該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廢 棄 ， 發 回  08

      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。  09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0

           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等 均 於 民 國 102年 11 月 以 前 受 僱 於 上  11

        訴 人 ， 在 上 訴 人 台 南 廠 擔 任 技 術 員 。 兩 造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（ 下 稱 勞  12

        基 法 ） 第 30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約 定 每 日 工 作 時 間 10小 時 ， 做 2 休 2，  13

        每 月 工 作 15天 、 休 息 15天 ， 其 中 休 息 之 15天 視 為 勞 基 法 第 36條 之  14

        例 假 及 經 上 訴 人 挪 移 之 勞 基 法 第 37條 所 定 國 定 假 日 ； 工 資 包 括 底  15

        （ 本 ） 薪 、 伙 食 津 貼 、 交 通 津 貼 、 環 境 津 貼 或 專 業 津 貼 、 夜 班 津  16

        貼 、 夜 點 津 貼 、 輪 班 津 貼 、 全 勤 獎 金 、 績 效 獎 金 。 惟 上 訴 人 未 將  17

        全 勤 獎 金 、 夜 點 津 貼 、 夜 班 津 貼 及 績 效 獎 金 （ 合 稱 系 爭 4 項 給 付  18

        ） 計 入 平 日 每 小 時 工 資 計 算 ， 致 其 給 付 之 加 班 費 及 提 繳 至 伊 等 於  19

        勞 工 保 險 局 設 立 之 勞 工 退 休 金 （ 下 稱 勞 退 金 ） 個 人 專 戶 （ 下 稱 系  20

        爭 專 戶 ） 之 金 額 均 有 不 足 等 情 。 爰 依 勞 基 法 第 24條 第 1項 第 1款 、  21

        第 2款 、 第 2項 、 第 39 條 及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（ 下 稱 勞 退 條 例 ） 第 6  22

        條 第 1項 、 第 14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求 為 命 上 訴 人 分 別 給 付 伊 等 如 原 判  23

        決 附 表 （ 下 稱 附 表 ） 「 加 班 費 」 欄 所 示 金 額 及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， 並  24

        提 繳 附 表 「 勞 退 金 」 欄 所 示 金 額 至 系 爭 專 戶 之 判 決 （ 未 繫 屬 本 院  25

        部 分 ， 不 另 贅 述 ） 。  26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依 伊 訂 定 之 出 勤 管 理 辦 法 第 3.2.4、 第 3.2.5及  27

        薪 資 作 業 辦 法 第 6.3、 第 6.4之 規 定 ， 加 班 費 之 時 資 率 ， 係 以 月 全  28

        薪 扣 除 全 勤 獎 金 ， 再 除 以 240 ； 月 全 薪 則 指 員 工 每 月 工 作 所 獲 得  29

        之 報 酬 ， 包 含 本 薪 、 伙 食 津 貼 、 輪 班 津 貼 、 其 他 津 貼 項 目 ， 但 不  30

        包 括 加 班 費 、 請 假 扣 款 、 績 效 獎 金 、 機 台 認 證 津 貼 、 夜 班 津 貼 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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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夜 點 津 貼 等 。 出 勤 管 理 辦 法 及 薪 資 作 業 辦 法 為 勞 動 契 約 內 容 ， 兩  01

        造 就 時 薪 及 加 班 費 之 計 算 ， 排 除 系 爭 4 項 給 付 已 達 成 合 意 ， 被 上  02

        訴 人 長 期 未 曾 異 議 或 反 對 ， 事 後 不 得 再 為 爭 執 ， 被 上 訴 人 提 起 本  03

        件 訴 訟 ， 違 反 兩 造 間 勞 動 契 約 之 約 定 及 失 權 效 、 禁 反 言 及 誠 信 等  04

        原 則 。 系 爭 4 項 給 付 均 與 勞 務 提 供 之 對 價 無 關 ， 若 以 之 為 加 班 費  05

        之 計 算 基 礎 ， 則 因 每 月 加 班 費 數 額 不 同 ， 加 班 費 將 難 以 計 算 等 語  06

       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07

            原 審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為 上 訴 人 前 揭 部 分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其 該  08

        部 分 之 上 訴 ， 無 非 以 ： 被 上 訴 人 於 102年 11 月 前 即 已 受 僱 於 上 訴  09

        人 ， 分 別 擔 任 4班 2輪 、 2班 2輪 （ 無 夜 班 ） 之 技 術 員 ， 而 為 適 用 勞  10

        基 法 之 勞 工 ， 已 於 99年 12月 20日 之 勞 資 會 議 通 過 工 作 時 間 為 兩 週  11

        變 形 工 時 ， 即 將 兩 週 內 正 常 工 作 時 數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， 正 常 工  12

        時 為 10小 時 ， 做 2休 2。 系 爭 4項 給 付 是 否 為 工 資 ， 應 依 勞 基 法 第 2  13

        條 第 3 款 規 定 ， 視 其 是 否 係 本 於 被 上 訴 人 為 上 訴 人 服 勞 務 而 給 付  14

        之 對 價 報 酬 ， 至 各 項 給 與 是 否 具 備 經 常 性 ， 則 為 輔 助 判 斷 之 標 準  15

        。 上 訴 人 就 � 全 勤 獎 金 之 扣 款 、 � 夜 點 津 貼 之 補 助 對 象 及 金 額 、  16

        � 夜 班 津 貼 之 目 的 、 適 用 對 象 及 核 發 金 額 ， 依 序 約 定 於 出 勤 管 理  17

        辦 法 第 3.4.1.5、 94年 12月 7日 及 93年 5月 6日 公 告 ， � 績 效 獎 金 則  18

        依 上 訴 人 於 101年 8月 9日 、 同 年 10月 15 日 由 人 事 部 門 提 出 之 簽 呈  19

        為 據 。 上 訴 人 給 付 全 勤 獎 金 之 目 的 ， 係 為 經 常 性 、 穩 定 性 地 獲 取  20

        勞 動 力 數 量 ， 提 升 營 運 效 率 ； 夜 班 津 貼 與 夜 點 津 貼 ， 則 係 因 從 事  21

        夜 班 工 作 之 勞 工 ， 在 生 理 及 心 理 方 面 較 日 班 勞 工 承 受 之 壓 力 負 擔  22

        更 重 ， 基 於 市 場 供 需 法 則 ， 須 以 更 優 渥 之 工 資 給 與 條 件 作 為 換 取  23

        夜 間 勞 動 之 代 價 ； 績 效 獎 金 之 發 放 ， 雖 係 以 前 一 季 有 無 盈 餘 或 特  24

        殊 考 量 為 發 放 之 標 準 ， 然 其 核 心 目 的 ， 並 非 出 於 臨 時 性 之 勉 勵 恩  25

        惠 給 與 ， 實 係 與 生 產 線 上 勞 工 所 提 供 之 勞 動 力 品 質 與 勞 動 力 成 果  26

        數 量 直 接 相 關 ， 而 重 大 影 響 上 訴 人 之 營 運 成 本 與 獲 利 能 力 （ 如 提  27

        升 產 品 良 率 、 降 低 原 料 耗 損 率 等 ） ， 足 認 系 爭 4 項 給 付 均 屬 勞 工  28

        因 工 作 而 獲 得 之 對 價 報 酬 。 又 被 上 訴 人 每 月 除 領 取 薪 資 外 ， 復 按  29

        月 依 上 班 日 數 領 取 全 勤 獎 金 、 績 效 獎 金 ， 另 依 每 月 排 定 夜 班 天 數  30

        領 取 每 日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0元 之 夜 點 津 貼 ， 及 按 時 計 付 夜 班 津 貼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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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每 小 時 50元 ， 每 日 10小 時 計 為 500 元 ） ， 各 該 津 貼 為 輪 值 夜 班  01

        時 段 之 勞 務 對 價 ， 並 與 其 他 薪 資 項 目 一 併 發 給 ， 在 制 度 上 具 經 常  02

        性 ， 合 於 勞 基 法 第 2條 第 3款 所 定 按 時 、 按 日 給 付 之 津 貼 ； 被 上 訴  03

        人 除 極 少 數 月 份 （ 如 被 上 訴 人 陳 志 嘉 於 102 年 12月 未 領 取 全 勤 獎  04

        金 、 103年 7、 8 月 未 領 取 績 效 獎 金 ） 外 ， 絕 大 多 數 時 間 均 按 月 領  05

        取 績 效 獎 金 及 全 勤 獎 金 ， 可 認 系 爭 4 項 給 付 均 為 經 常 性 給 與 ， 而  06

        與 勞 基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0條 所 列 舉 之 給 與 有 別 。 全 勤 獎 金 、 夜 班 津  07

        貼 與 夜 點 津 貼 之 給 與 ， 雖 不 因 勞 工 經 驗 、 學 歷 、 技 能 、 勞 心 勞 力  08

        程 度 、 年 資 或 職 級 不 同 而 異 ， 然 雙 方 合 意 以 固 定 金 額 之 簡 化 給 付  09

        方 式 ， 對 於 全 體 勞 工 或 夜 班 勞 工 為 相 同 數 額 之 給 付 ， 非 法 所 不 許  10

        。 系 爭 4 項 給 付 均 具 有 「 勞 務 對 價 性 」 與 「 給 與 經 常 性 」 ， 而 屬  11

        工 資 ， 依 勞 基 法 第 24條 及 第 39條 之 規 定 ， 應 列 入 加 班 費 之 計 算 基  12

        礎 。 從 而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勞 基 法 第 24條 第 1項 第 1款 、 第 2款 、 第 2項  13

        、 第 39條 、 勞 退 條 例 第 6條 第 1項 、 第 14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請 求 上 訴  14

        人 分 別 給 付 如 附 表 「 加 班 費 」 欄 所 示 金 額 本 息 ， 及 提 繳 附 表 「 勞  15

        退 金 」 欄 所 示 金 額 至 系 爭 專 戶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等 詞 ， 為 其  16

        判 斷 之 基 礎 。  17

            惟 按 工 資 ， 謂 勞 工 因 工 作 而 獲 得 之 報 酬 ， 包 括 工 資 、 薪 金 及  18

        按 計 時 、 計 日 、 計 月 、 計 件 以 現 金 或 實 物 等 方 式 給 付 之 獎 金 、 津  19

        貼 及 其 他 任 何 名 義 之 經 常 性 給 與 均 屬 之 ， 勞 基 法 第 2條 第 3款 定 有  20

        明 文 。 所 謂 「 因 工 作 而 獲 得 之 報 酬 」 及 「 經 常 性 之 給 付 」 ， 分 別  21

        係 指 符 合 勞 務 對 價 性 ， 及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經 常 可 以 領 得 之 給 付 。 判  22

        斷 某 項 給 付 是 否 具 「 勞 務 對 價 性 」 及 「 給 與 經 常 性 」 ， 應 依 一 般  23

        社 會 之 通 常 觀 念 為 之 ， 其 給 付 名 稱 為 何 ， 尚 非 所 問 。 查 上 訴 人 發  24

        放 績 效 獎 金 所 依 據 之 101年 8月 9日 「 （ 西 元 ） 2012年 7月 ～ 12月 直  25

        接 人 員 績 效 獎 金 發 放 暫 行 規 定 」 、 101年 10月 15 日 「 直 接 人 員 績  26

        效 獎 金 發 放 原 則 」 、 106年 12月 25日 「 （ 西 元 ） 2018 年 茂 迪 園 區  27

        分 公 司 直 接 人 員 績 效 獎 金 發 放 暫 行 規 定 」 分 別 記 載 ： 「 一 、 根 據  28

        直 接 人 員 績 效 發 放 標 準 ， 須 視 前 一 季 公 司 是 否 有 盈 餘 而 定 。 二 、  29

        為 提 升 直 接 人 員 士 氣 及 提 供 產 線 主 管 一 個 有 效 即 時 的 激 勵 工 具 ，  30

        建 議 在 以 下 兩 個 條 件 下 繼 續 發 放 績 效 獎 金 ， 相 關 條 件 規 定 如 下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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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.前 一 季 無 盈 餘 情 況 下 ， 若 當 月 產 能 利 用 率 達 70%（ Cell line與  01

        Wafer line分 別 計 算 ） ， 則 發 放 績 效 獎 金 平 均 每 人 為 2500元 。 2.  02

        前 一 季 無 盈 餘 情 況 下 ， 若 當 月 產 能 利 用 率 低 於 70%（ Cell line與  03

        Wafer line分 別 計 算 ） ， 則 績 效 獎 金 減 半 發 放 ， 平 均 每 人 為 1250  04

        元 。 」 、 「 一 、 發 放 規 定 ： 1.1.依 據 直 接 人 員 績 效 獎 金 發 放 標 準  05

        之 公 告 ， 上 一 季 有 盈 餘 才 得 以 發 放 ， 且 公 司 得 為 了 經 營 、 年 度 目  06

        標 與 生 產 管 理 策 略 上 需 要 適 時 修 正 公 告 之 內 容 。 1.2.若 公 司 上 季  07

        沒 有 盈 餘 ， 但 基 於 特 殊 考 量 ， 可 經 CEO 特 別 核 准 發 放 ， 二 、 發 放  08

        原 則 ： … … 2.2.績 效 獎 金 之 目 的 為 提 供 主 管 獎 勵 直 接 人 員 使 用 ，  09

        各 單 位 可 自 訂 績 效 標 準 並 依 同 仁 之 績 效 表 現 決 定 每 月 可 領 取 之 金  10

        額 。 2.3.次 月 15日 （ 含 ） 在 職 之 人 員 即 符 合 領 取 當 月 份 績 效 獎 金  11

        之 資 格 」 、 「 四 、 前 一 年 度 績 效 為 U 的 人 員 將 不 能 領 取 績 效 獎 金  12

        ， … …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一 審 卷 二 第 21頁 、 卷 一 第 393頁 、 第 395頁 ）  13

        ， 可 知 績 效 獎 金 之 發 給 係 以 激 勵 勞 工 士 氣 為 目 的 ， 原 則 上 有 盈 餘  14

        才 發 給 ， 若 無 盈 餘 ， 得 基 於 特 殊 考 量 ， 經 特 別 核 准 後 發 給 ， 上 訴  15

        人 為 了 經 營 、 年 度 目 標 與 生 產 管 理 策 略 上 需 要 時 ， 即 可 修 正 ， 並  16

        限 制 當 月 績 效 獎 金 之 發 放 對 象 為 前 一 年 績 效 非 U 之 人 員 ， 且 於 次  17

        月 15日 仍 在 職 者 為 限 ， 似 此 以 激 勵 為 目 的 ， 由 雇 主 片 面 決 定 是 否  18

        發 給 及 其 數 額 之 給 付 ， 能 否 謂 屬 勞 工 提 供 勞 動 力 之 對 價 ？ 自 非 無  19

        斟 酌 之 餘 地 。 此 經 本 院 前 次 發 回 意 旨 即 已 指 明 ， 乃 原 審 恝 置 不 論  20

        ， 逕 認 其 為 工 資 ， 應 併 入 平 日 每 小 時 工 資 額 計 給 加 班 費 ， 上 訴 人  21

        短 付 如 附 表 「 加 班 費 」 欄 所 示 之 金 額 ， 另 應 提 繳 如 附 表 「 勞 退 金  22

        」 欄 所 示 勞 退 金 ， 不 免 速 斷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不 當  23

       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非 無 理 由 。  24

    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 25

        、 第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8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勞 動 法 庭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高   孟   焄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彭   昭   芬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蘇   芹   英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徐   福   �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邱   璿   如  02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3     日  05

６


